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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

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

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

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是根据人民法院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出具，

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评估结论构成影响，依据同一标的资产

的其他资料或者信息可能得出与本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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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涉及的罗敏辉名下所有的一

批室内财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摘 要

金尺资评字[2022]040006 号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

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接受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委

托，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所涉及的对罗敏辉拥有

的一批室内财产财产价值进行了评估，概况如下：

委托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联系人：罗锦良法官、钟晓亮书记员

联系电话：0769-81868098

联系地址：东莞市石排镇公园南路石排人民法庭

产权持有人：罗敏辉

评估目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为此需要对涉及的罗敏辉所有

的位于东莞市谢岗镇莞惠路宝泰花园 11幢 1单元 302 内的一批室内财产资产的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目的是为人民法院财产处置提供服务。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根据《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21）

粤 1971 执 25517 号）复印件，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

处置涉及的罗敏辉位于东莞市谢岗镇莞惠路宝泰花园 11幢 1单元 302内的一批室

内财产资产。

评估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带领下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察。经现场勘察，

资产为一批室内财产，均处于法院查封闲置状态，标的物所有人为罗敏辉。

室内财产情况：西门子冰箱 1台、松下洗衣机 1台、芬尼热水器 1台、美的挂

式空调 1台、欧派抽油烟机 1台、欧派消毒柜 1台、沙发 1套、饭桌+椅子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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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床垫 1张、电视机柜 1个、衣柜 2个，均为查封状态，外观新旧一般，封存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

本次评估对象和范围以现场勘查时的清查数量为准，该数量由评估人员和法

院工作人员现场盘点并确认。评估对象照片详见报告附件。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评估结论：经过市场法评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所涉及的罗敏

辉所有的一批室内财产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900.00 元（大

写人民币贰仟玖佰元整）。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1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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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涉及的罗敏辉名下所有的一

批室内财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金尺资评字[2022]040006 号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所涉及的室内财产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委托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联系人：罗锦良法官、钟晓亮书记员

联系电话：0769-81868098

联系地址：东莞市石排镇公园南路石排人民法庭

产权持有人：罗敏辉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或个

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为此需要对涉及的罗敏辉拥有的位于东莞

市谢岗镇莞惠路宝泰花园 11幢 1单元 302 内的一批室内财产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

评估，评估目的是为人民法院财产处置提供服务。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21）粤 1971 执 25517 号）复

印件，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涉及的罗敏辉位于

东莞市谢岗镇莞惠路宝泰花园 11 幢 1 单元 302 内的一批室内财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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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带领下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察。经现场勘察，

资产为一批室内财产，均处于法院查封闲置状态，标的物所有人为罗敏辉。

室内财产情况：西门子冰箱 1 台、松下洗衣机 1 台、芬尼热水器 1 台、美的

挂式空调 1台、欧派抽油烟机 1台、欧派消毒柜 1台、沙发 1套、饭桌+椅子 1套、

床+床垫 1张、电视机柜 1个、衣柜 2个，均为查封状态，外观新旧一般，封存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

本次评估对象和范围以现场勘查时的清查数量为准，该数量由评估人员和法

院工作人员现场盘点并确认。评估对象照片详见报告附件。

四、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及其选取：资产评估价值类型包括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

的价值（投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值等）两种类型。经资产评估

专业人员与委托人充分沟通后，根据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本次评估项目中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处于市场正常状态，满足市场价值使用的

条件，确定本次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二）市场价值的定义：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

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接近，确定为现场勘查日。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

21 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8〕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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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5.《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 号）。

6.《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 号)；

7.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政部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10.《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2.《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拍卖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9〕14 号；

14.《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三）经济行为文件

1.《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21）粤 1971 执 25517 号）复印

件；

2.《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粤 1971 执 25517 号）

复印件；

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2021）粤 1971

执 25517 号）复印件。

（四）取价依据

1、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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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3.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勘察、市场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4.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简介

依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通行的评估方法有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

1.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

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评估技术方法。

2.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评估

技术方法。

3.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更新重置成本），然后

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扣除而得到被评

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技术方法。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评估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需要对涉及的罗敏辉拥有的，

封存于东莞市谢岗镇莞惠路宝泰花园11幢 1单元302内的家私家电的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在评估人员认真进行实地勘查、测量及市

场价格调查后认为：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对涉及家私家电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因委估资产不具备独立获利能力且预期收

益无法合理预测，故收益法不适用本次评估；因评估对象的成本数据难以获取，

故成本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因公开市场存在与评估对象相似的交易案例较多，

故市场法适用于本次评估。综上所述，此次评估采用市场法，遵循现行市价标准。

市场法：评估价值=参照物交易价格×综合调整系数×成新率调整系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主要评估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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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委托

本资产评估机构接受委托前,与委托人进行了会谈，有关各方就本次评估的目

的、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并制订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二）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及核查验证

根据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供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函》（（2021）

粤 1971 执 25517 号）,评估人员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必要的调

查。

评估人员听取有关人员的相关介绍，了解评估对象的历史及现状，对提供的

评估清单明细表进行审核、鉴别，通过问、观、查等方式，调查相关管理制度的

贯彻执行情况。对清查中发现的问题，评估人员已要求产权持有人进行相应的核

查、修改或说明。

（三）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在必要的市场调查、询价的基础上，对委托评估的各项资产选用适

当的方法进行了评估测算，进而确定了委托评估的资产价值。

（四）提交报告阶段

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进行评估汇总、分析、撰写

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资产评估说明，与委托人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

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反复修改、

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

2.本次评估的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数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4.评估范围仅以评估人员现场勘查登记确认的资产为准；

5.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影响其价值的权利瑕疵和限制；

6.本次评估于评估基准日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评估范围内的设备进行

了现场查勘，领勘人描述查封前室内财产可以正常使用，故本次评估假设该室内

财产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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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评估的室内财产适用于变现假设；

若本次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假设及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经过市场法评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所涉及的罗敏辉所有的一

批室内财产在2022年2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2,9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玖佰元

整）。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委托人提供的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

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截止评估基准日，委托人未提供室内财产全

额增值税发票或收据，委托人确认产权持有人拥有上述资产。

2.本次评估对被评估人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果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

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3.在评估基准日后，评论结论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应按以下原则处理，不能直接使用评估结论：

3.1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调整；

3.2 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

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4.本次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包含增值税；

5.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财产涉及的当事人与评估财产相关的评估费、拍卖

费、诉讼费、律师费以及交易税费等财产处理费用的影响；

6.本次评估现场勘查时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均未到现场，仅法院工作人员

在场；

7.本次评估的室内财产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得知购置日期，故依据资产

评估师现场观察，本次评估的室内财产，外观状况一般，新旧程度一般；

8.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没有接受进行结构性测试和检验设施的要求，因此对

资产内部有无缺损不能确定，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特别关注；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拟财产处置涉及罗敏辉

名下所有的一批室内财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11
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不承担责任。

3.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

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可实现的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1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止。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2 年 4 月 19 日。

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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